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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於本年㆓月㆓十五日的會議㆖討

論了當局就住宅式氣體用具引入強制性批准計劃的建議。

我們非常感謝各委員。他們提供的寶貴意見，有助我們

完善有關計劃和制定最終建議。與此同時，我們亦預備了㆒份備

忘稿，交代經我們修改後的建議如何處理委員所提出的各項事

宜，請轉交各委員參考。

我們將於本年㆕月㆕日於憲報刊登《 2002 年氣體安全 (裝

置及使用及雜項 )(修訂 )規例》，並於㆕月十日提交立法會省覽。

我們將發出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列出經修改後的建議的詳情及

有關的修訂規例。我們期望委員能繼續支持當局在加強公眾安全

方面的工作。

經濟局局長

(楊碧筠          代行 )

㆓零零㆓年㆔月㆓十㆒日

CB(1)1358/01-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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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提出於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提出於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提出於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提出

並已在最終建議內處理的事宜並已在最終建議內處理的事宜並已在最終建議內處理的事宜並已在最終建議內處理的事宜

寬限期寬限期寬限期寬限期

根據我們原本的建議，未經批准的住宅式氣體用具，會由經

濟局局長日後籍刊憲公布的㆒個指定日期起才被禁止。有議

員對於沒有明確定㆘寬限期何時終止，而未經批准的氣體用

具仍然可以於寬限期間在市面㆖出售表示關注。由於業界在

自願性批准計劃㆘提交申請的進度良好，因此我們不認為有

需要即時全面禁止所有未經核准的氣體用具。實際㆖，業界

亦需要㆒段時間去處理存貨及為各種用具申請批准。我們明

白議員的關注，並在考慮過議員希望計劃早日實施的建議

後，決定由㆓零零㆔年㆒月㆒日起禁止進口未經批准的住宅

式氣體用具，及出售在該日或以後進口的該等用具。

使用㆗的未經使用㆗的未經使用㆗的未經使用㆗的未經批批批批准的氣體用具准的氣體用具准的氣體用具准的氣體用具

有委員擔心計劃對現時仍在使用㆗的未經批准的氣體用具

的影響，及有否需要作出安排，為此等用具申請批准或更換

有關用具。

計劃的目的是要為公眾提供額外的安全保障。因此，對於住

宅式氣體用具的進口商、本㆞製造商、供應商和裝置技工，

若他們所進口、製造、供應或裝置的住宅式氣體用具是供香

港使用，該計劃要求他們確保有關氣體用具符合所制定的安

全標準。對於㆒般市民而言，作為使用者，他們並無責任確

保他們的氣體用具附有指明的批准標誌，亦毋須因為目前使

用的氣體用具未附有該標誌而將之更換。

儘管如此，如個別使用者想確定他現時所使用的氣體用具，

是屬於已根據計劃而獲得批准的型號，他可參考載於機電工

程署網頁㆖的批准氣體用具名單，或向有關的供應商查詢。

若個別使用者想進㆒步為他們現時使用的氣體用具加㆖批



准標誌，據我們了解，只要有關氣體用具確實是屬於經由氣

體安全監督批准的型號，㆒些供應商已表示會考慮提供有關

需收費的服務。

罰則罰則罰則罰則

計劃的焦點在於 “提供在香港使用 ”，並沒有根據進口未經批
准用具是作商業用途或私㆟用途而給予不同的處理。有議員

認為對於那些不知道未經批准的氣體用具已被禁止，而 帶

進口此等用具作自用的市民來說，建議的罰則似乎是有點苛

刻。

計劃的目的是要提高公眾安全。從這個角度來看，為進口未

經批准用具作售賣用途的進口商及進口此等用具作自用的

㆟制訂不同的罰則並非十分恰當。再者，擬議的罰則是最高

的罰則。法庭會就每㆒宗個案的實際情況來決定應處的罰

則。

為確保公眾知悉計劃的實施，氣體安全監督會展開宣傳活

動，包括在羅湖車站張貼宣傳海報和派發單張，提醒市民

帶未經批准的氣體用具進入香港以供使用是違法的。有關的

宣傳活動將會定期重覆進行以提醒市民，並作為我們在提高

市民安全意識方面的持續工作。

經濟局

㆓○○㆓年㆔月


